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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8        证券简称：高斯贝尔         公告编号：2018-051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373 号），公司对问询函中的问题进行认真核查后，

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1、 你公司两次调整业绩预计，请结合你公司各次调整业绩预计的原因，说

明你公司在预计 2017 年度业绩时是否进行了充分考虑，业绩预计是否严谨。 

回复：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在对年度业绩预计时，是基于公司当时情

况和第四季度市场需求进行较充分分析，并结合深圳市高斯贝尔家居智能电子有

限公司预计达成年度盈利目标 2450万而作出的预测。2018年 1 月，公司陆续收

到各子公司的初步财务核算结果，合并后的初步财务测算结果与原披露的年度业

绩预计差异较大，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披露了《2017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将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调整为 1500 万元到 3305 万元。

主要原因是家居智能公司因市场变化，预计其 2017 年年度财务结果约为 1650

万元，业绩未达到其承诺的 2450万元所导致。 

2018年 2月 28日，公司披露《2017年度业绩快报》，预计 2017年公司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50 万元。2018 年 4 月 19 日，公司披露《2017 年

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修正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98.46万元。

主要原因为：1）因深圳市汉华安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拖欠公司货款 267.15万元，

我司 2017 年 12 月已对其提起民事诉讼并冻结了该司银行存款 140.48 万元，基

于谨慎原则公司将应收与冻结差额部分进行了坏账准备全额补提；2）因内部人

员沟通不足，2017 年考核提成及奖金实际支出与原预估存在差异，影响调整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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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利润 80.24 万元。公司存在前期预计 2017 年度业绩时未能充分、谨慎考虑业

绩预计及相关事项的情况，对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不够严谨，公司郑重道歉并将

在以后的信息披露过程中加强部门间沟通和企业内部控制，杜绝该等现象再次出

现。 

2、 请结合你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准备工作和年审会计师审计工作推进

情况，自查你公司披露业绩预计修正是否及时。 

回复：公司年报审计会计师于 2017年 11月对公司 2017年年度情况进行预审。 

2018 年 1 月，公司陆续收到各子公司的初步财务核算结果，包括 2017 年收购的

家居智能的财务初步核算结果。根据各子公司与母公司的初步财务测算结果，因

家居智能未能完成其业绩承诺，公司于 2018年 1月 31日披露了《2017年度业绩

预告修正公告》，将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调整为 1500万元

至 3305 万元。年报审计会计师于 2018 年 1 月开始对公司进行期末审计工作。由

于公司诉讼事项、部分会计处理方法与会计师存在分歧，与会计师充分沟通后，

基于更谨慎性原则，公司对与会计师分歧的部分接受了会计师的意见。 

在最终确认相关事项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后，2018 年 4 月 19 日，公司随

即披露了《2017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3、 请报送你公司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修正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并就上

述内幕信息知情人、董监高及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上述业绩修正期间

及修正前 3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认真自查和说明；若存在减持情况

的，请说明其在减持公司股份时是否知悉公司 2017 年度预计净利润将进一步下

滑的情况。 

回复：公司已向深交所报备了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修正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

单，并组织了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董监高及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上

述业绩修正期间及修正前 3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上述业绩修正

期间及修正前三个月（2017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8 年 4 月 18 日）以上人员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与原因如下： 

一、2018 年 1 月 15 日，公司副总经理邓万能先生配偶李丹女士减持股票 800

股。由于邓万能先生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被公司聘任为副总经理，为避免涉及内

幕信息交易，其配偶李丹女士主动减持其在二级市场购买的公司股份 800 股。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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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女士并未知晓公司业绩相关内幕信息，不属于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修正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 

二、2018 年 3 月 8 日，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王春女士弟弟王清先生

增持公司股份 8300 股，于 2018 年 3 月 9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8300 股全部减

持。王清先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完全是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判断进行的正常股票

投资行为，王清先生并未获悉任何关于公司业绩相关的内幕信息，不属于业绩预

告及业绩快报修正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三、公司监事刘丙宇先生弟弟刘志先生于 2018 年 3 月 9 日、2018 年 4 月 3

日、2018 年 4 月 4 日分别减持公司股份 5500 股、53000 股、33300 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数的 3.94%。刘志先生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在个人资金需求的情况

下，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判断减持股票的正常行为，刘志先生并未获悉任何关于公

司业绩相关的内幕信息，不属于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修正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四、2018 年 2 月 9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马刚先生的《减

持计划告知函》，因个人资金需要，拟在 2018 年 2 月 14 日起 15 个交易日的 6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 102025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61%。公司已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因实施减持计

划，马刚先生于 2017年 3月 14日减持公司股份 3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2%，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0.74%。马刚先生的减持行为基于已预先披露的减持计划，

不存在利用公司 2017 年度业绩修正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谋取非法利益的

情形。 

除以上情形外，公司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修正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董监高及

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人未在此期间减持公司股份。 

4、 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无应说明的其他事项。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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